附件
祁阳县盐业体制改革重点任务分工表
	序号
	重点任务
	牵头单位
	责任单位

	一
	强化食盐专业化监管，完善食盐专营制度

	1
	完善食盐专业化监管体制
	县科经委
县编委办
	县公安局、县财政局、县卫计委、县食药工商质监局、县政府法制办、县盐业公司

	2
	完善食盐定点生产制度
	县科经委
	县政府法制办、县食药工商质监局、县盐业公司

	3
	完善食盐批发环节专营制度
	县科经委
	县政府法制办、县食药工商质监局、县盐业公司

	二
	推进盐业管理综合改革，完善食盐储备制度

	1
	改革食盐生产批发区域限制
	县科经委
	县商粮局、县食药工商质监局、县盐业公司

	2
	改革食盐政府定价机制
	县发改委
	县科经委、县盐业公司

	3
	改革工业盐运销管理
	县科经委
	县发改委、县食药工商质监局、县政府法制办、县盐业公司

	4
	改革食盐储备体系
	县科经委
	县财政局、县盐业公司

	三
	加强食盐管理制度建设，保障食盐供应安全

	1
	加快信用体系建设
	县科经委
	县发改委、县财政局、县食药工商质监局、县盐业公司

	2
	加强科学补碘工作
	县卫计委
	县发改委、县科经委、县财政局、县盐业公司

	3
	加强应急机制建设
	县科经委
	县发改委、县财政局、县盐业公司

	4
	支持盐业企业做优做强
	县财政局
	县科经委、县人社局、县国土资源局、县地税局、县国税局、县政府金融办、县盐业公司


